	攀枝花市东区重点项目（政策）支出绩效自评表

	（    2021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

	主管部门
	
	实施单位
	东区科技局

	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	
	年初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50
	
	21.2
	10
	10
	10

	
	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    上年结转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
	  其他资金
	
	
	
	—
	
	—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

	
	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、科技型中小小企业申报、孵化载体建设、重大科技项目申报,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创新、产学研合作、创新平台发展、引进科技创新人才进行资助。
	按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全年计划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
	数量指标
	鼓励和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包含提升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、推动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、促进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、加强科技人才贡献激励等事项
	举办各类双创活动不少于30次；达成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；完成高新技术企业达18家，科技型中小企业40家，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270亿元，技术合同认定额达3.8亿元，新增市级研发平台1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开展合作交流40余次；达成产学研合作项目3项，高新技术企业达18家，科技型中小企业40家，高新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270亿元，技术合同认定额达4.55亿元，新增市级研发平台1家。

	
	
	无

	
	
	
	
	
	
	10
	10
	

	
	
	质量指标
	
	
	按要求评审项目入库评审会10次
	10
	10
	无

	
	
	时效指标
	项目周期
	2021年1月-12月
	2021年1月-12月
	10
	10
	

	
	
	
	
	
	
	
	
	无

	
	
	成本指标
	工作支出

	50万
	实际支出21.2万元，完成目标任务45%
	10
	10
	经济大环境影响，资金拨付困难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
指标
	
	
	
	10
	10
	无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社会效益
指标
	
	
	鼓励企业创新发展
	10
	10
	无
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生态效益
指标
	生产环境：

	
	
	10
	10
	无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长期
	
	
	10
	10
	无

	
	满意度
指标
	满意度
指标
	企业满意度
	抽样调查满意度100%
	100%
	10
	10
	无

	总分
	100
	100
	


注：1.单位自评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，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、质量、时效、成本，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服务对象满意度等。
2. 单位自评指标的权重由各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原则上预算执行率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: 预算执行率10%、产出指标50%、效益指标30%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%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一级指标权重可做适当调整。二、三级指标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，准确反映项目的产出和效益。

